
责任编辑∶李一能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法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zf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31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 ! ! !一位 !"岁高龄老太在大儿子、
大女儿的陪伴下，颤颤巍巍来到电
视台，声称小儿子要赶自己出门，为
此事烦恼，体重骤降十多斤。

老太生有 #个孩子，$个儿子，
%个女儿。&'!$年，老宅动迁，当时
老太夫妇、小儿子和大女儿属于安
置对象，分得一大一小两居室的租
赁房。不久，大女儿出嫁，把户口迁
到夫家。!年后，大女儿发现丈夫有
外遇，因此离婚回到家中，户口也随
之迁入。因为二哥一家三口加上老
母亲居住拥挤，就在附近租了房住
下来。去年大女儿的房东要收回房
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便回到
母亲处与母亲同住一屋。这次大女
儿回来遭到了小儿子的极力反对，
他对妹妹不是打就是骂，还声称妹
妹没有权利住在这里。老太见状批
评儿子不该这样对待妹妹，谁知小

儿子振振有词地说道：这里的房子
是我的，我让你们出去，你们就得出
去。这时一家人才醒过神来。赶快到
有关部门查询，得知此处房屋已经
转为产权房，房产证上只有小儿子
一个人的名字。
原来，他们动迁的安置房是租

赁房。$((& 年小儿子曾跟父亲提
出，把租赁房买成产权房，父亲考虑
到今后房屋继承的问题，便委托大
儿子召集所有的兄弟姐妹征求大家
的意见。但每次开会，小儿子总是借
故不参加，因此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久，小儿子找到母亲，要母亲把房
屋租赁证交给他，说是要去办产证，
母亲问大家是否同意，小儿子谎称
大家已经同意，母亲便把自己的个
人印章和房屋租赁证交给他。因为
办产证还需大妹的签字或个人印
章，当小哥跟大妹索要图章时，大妹
称自己没有印章。小哥便私刻了大
妹的印章，偷偷办理了产证，房产证
上只写了自己一个人名字。至此，小

儿子便认为自己是该房屋的唯一产
权人。

为了证实母亲所说的事实，我
们现场与小儿子电话连线，当小儿
子得知大哥、大妹均在现场便不愿
意交谈而挂断了电话。我当场指出
小儿子当初办理房产证是有瑕疵
的，可以请律师查实实情。根据新物
权法的解释，房产所有权不是以登
记名为准，而是要查实房源的来历。
对老太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过早地
处置自己的房产也感到惋惜。然后
我给母亲和大哥、大妹提三个建议。
第一，毕竟是手足兄弟血浓于水，大
家坐下来好好协商。首先也要看到
小儿子的难处，自己的儿子已经 $'

岁，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至今没
有婚房。根据现有的政策可以争取
申请廉租房或者经适房，以解决目
前的住房困难。第二，将现有的房屋
出卖，大家按照应得的份额分配。第
三，如果小儿子硬是不配合，不排除
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合法权益。老太

连连点头准备回去好好协商。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公民! 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

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犯# 根据上海市关于出售公有住房

的相关规定" 购买公有住房的对象

应当为在住所地有本市常住户口的

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年满 !"周岁的

同住成年人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

职工$职工家庭内有多人的"应协商

确定购房人"协商不成的"不办理购

房手续$

在这起纠纷中"老太夫妇%小儿

子和大女儿当年都是该房屋的受配

人"该房屋购买产权时"老太夫妇和

大女儿的户口都在该房屋中" 因此

老太夫妇和大女儿均符合购房条

件$ 而显然小儿子当年购买系争房

屋产权的手续是存在瑕疵的$ 一方

面"他谎称&大家已经同意'"骗取母

亲的信任" 拿到母亲的个人印章和

房屋租赁凭证" 还私刻了大妹的图

章$ 另一方面"从纠纷中可以看出"

对于系争房屋购买产权后产证上写

谁的名字" 当年一家人并未协商一

致" 而对于产证上只写了小儿子一

个人的名字这件事" 作为购房对象

的老太夫妇及大女儿更是毫不知

情$因此"小儿子将系争房屋购买成

产权房" 还将房子登记在自己一人

名下的行为" 并未征得其他具有购

房资格的同住人的一致同意" 侵犯

了同住人的权利$ 老太和大女儿可

以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小儿子与相

关公司签订的 (上海市公有住房出

售合同)无效#

为了平息家庭纷争" 平衡各方

利益"柏阿姨在这次调解中"为受调

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希

望本起纠纷中的小儿子能最终醒

悟"毕竟"房产财产皆是空"家庭亲

情最珍贵#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近段
时间，许多老年人在看了《新民晚
报》上刊登的关于上海市申房律师
事务所携手新民晚报政法部及其
新民法谭微信平台，定期举办一系
列社会公益活动的信息后，纷纷前
来律师事务所咨询法律事务。
前几天，主任孙洪林律师接待

了一位年迈老人杨婆婆，她出生于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位年近九旬
的耄耋老人。杨婆婆的丈夫也已年
近九旬，因身患癌症、胃病和高血
压，长期服药治疗。杨婆婆的大儿
媳，多年前也因查出患有肺癌而接
受治疗至今。
不久前，杨婆婆在农村的老家

遇到动迁，这本是一件举家欢喜的
事儿，没想到的是，杨婆婆家却因
此纷争不断。原来，杨婆婆还有一
个比她小 &)岁的妹妹，当年造农
村老房子的时候，是由姐妹俩的父
母以及杨婆婆 %人共同出资建造
的，妹妹当年并未出资，而杨婆婆
当年对建房的出资贡献较大。由于

当时杨婆婆的户口已经迁入市区，
所以在宅基地建房申请表上，并未
将她的名字写上去。姐妹俩的父母
多年前已相继过世，当年两人没有
就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现在，农
村的老房子遇到了动迁，也因此牵
涉出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

老姐妹俩因为这次动迁安置
利益的份额分配产生较大分歧，杨
婆婆无奈，为了打官司到处找律
师。跑了几家律师事务所，发现律
师费都要上万元，这对于常年为两
位身患癌症的至亲治疗奔波的杨
婆婆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
负担。后来，杨婆婆得知上海市申
房律师事务所每月都为一位经济
困难的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代
理服务，就来到申房所寻求帮助。

孙洪林律师在听了杨婆婆的
叙述后，对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透
彻的法律分析，并当即决定将该案
作为申房所下个月的免费法援案
件，帮助老人家讨回应得的动迁安
置利益。

! ! ! !各位谭粉周末好，小编来和大
家聊聊本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号
哪些新闻最受关注。

公认的孝子为何会变成弑母
的凶手？在这起人伦悲剧中，一向
孝顺的儿子因为不堪常年照顾母
亲的压力精神崩溃，最终犯下杀母
大罪。面对这样的悲剧，谭粉们认
为弑母固然天理不容，但养老压力
却也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特别是许
多 !(后谭粉感觉有些后怕，&(年
后他们将面对 $小拖 *老的节奏，
只希望那时社会养老体系已经完
善，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本周法谭另一个有趣的新闻

是一篇社会新闻的后续，今年 *

月 $! 日一名男青年在南站北广
场突然持刀劫持一名姑娘，把女
孩吓得花容失色，最后一位群众
没费多大力气就把男青年制服
了。经过审理，男青年讲述了他的
犯罪动机，居然是因为没钱吃饭，
想犯些事情坐牢蹭饭。谭粉们纷
纷表示对这个结局感到很无语，
一位谭粉评论说：用劫持人质的
勇气，去好好干一份工作多好，牢
饭可没那么好蹭。 李一能

小儿子私刻印章独占家庭房产
你讲我评你讲我评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

孝子弑母!坐牢蹭饭

! ! ! ! 更多精彩内

容" 请关注新民晚

报法治类微信公众

账号&新民法谭'

*微信号&#$%&'()*'+

耄耋老人向法谭求助

! ! ! !去年 *月，福建姑娘小华约了
小夏、小玉等小姐妹一起吃晚饭和
夜宵。当晚小华喝了很多酒，醉得很
厉害。小夏和小玉不放心醉酒的小
华一个人回家，两人将小华带到小
夏的暂住地过夜。
小夏家住 )楼，她将小华安顿

在北房间后就和小玉休息了。第二
天清晨 )时许，她们发现北房间里
的小华已摔下楼气绝身亡。经公安
人员现场勘验，小华的死因是从 )

楼窗口坠落，并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痛失爱女的小华父母认为，小夏

和小玉应对小华之死承担民事责
任。两位老人把小夏和小玉告上了
法庭，诉称由于两被告疏忽大意，未
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坠

楼身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
责任，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 $((余
万元。
原告认为，事故的北面房间格

局已经人为改动，不符合住宅建筑
规范，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被告安顿受害人入睡时为凌晨 $时
多，坠楼之时仍处于醉酒状态，受害
人在醉酒状态下，分辨能力和自我
控制能力较差，完全有可能混淆门
窗位置，导致失足坠楼。
被告辩称，事发前的晚餐和夜

宵均是小华邀请组织的，期间被告
都劝小华不要多喝酒。小华借宿时
不愿意与被告同住，所以只得让小
华一个人居住在北房间。看到小华
睡安稳了，被告才离开。小华的死与
被告无关，作为朋友，被告在小华碰
到困难时出手相助，可以说已经仁
至义尽，并无过错，不同意原告的诉

讼请求。
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死者小

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
知道自己的酒量，应当预见醉酒可
能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后果，对饮
酒后自身安全负有首要的、完全的
注意义务。本案中，尽管被告的住处
对清醒的正常人不会构成安全威
胁，但对已经部分甚至大部分丧失
分辨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醉
酒者而言，显然存在安全隐患，两被
告对此负有责任。经重新核算，原告
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应
为 ''$#)(元。依照《侵权责任法》的
相关规定，判决第一被告承担 &#+

的赔偿责任，赔偿两原告 &*,! 万
元；第二被告承担 &(+的赔偿责
任，赔偿两原告 ','万元。 方苑

法官讲法

醉酒姑娘借宿坠亡谁之过"

! ! ! ! $(('年林华将自己的房子租给
了陈苏，租期三年。$(&$年&$月$"

日，林华与马尚签订了房屋买卖合
同。在$(&$年&$月&"日，林华曾经发
短消息给陈苏表示已经将房屋出
售，若第二日中午前陈苏没有汇#(

万定金到林华账户，算陈苏自动放
弃优先购买权。此后，$(&%年&月"

日，系争房屋产权过户至马尚名下。
陈苏认为，租赁合同到期前，

林华未通知自己，就将房屋出售。
因此林华侵犯了自己的优先购买
权，造成损失，现陈苏起诉要求林
华赔偿人民币#万元。林华则认为，
自己曾经在出售房屋前与陈苏协
商，但陈苏没有表示。为慎重起见，
他在&$月$(日租赁合同到期后，才
和马尚正式签订合同。而且陈苏是
非上海户籍，现在已经离异，按照
目前的政策，属于限购对象，根本
不可能购买房屋。
陈苏承认自己是非沪籍人士且

已离异，如以一个人名义购房确实

属于限购对象；但他主张离异后其
女儿随他共同生活，且其女儿是上
海户籍，若其和女儿共同购房则并
不受限购政策的影响。那么究竟陈
苏是否属于限购对象呢？法院又会
支持谁的请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律师观点"首先，出租人出卖
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
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
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出租
人通知承租人的内容应当包括合同
价款、付款期限及方式等相关同等
交易条件。本案林华直到 &$月 &"

日，才通过短信告知陈苏具体交易
条件，但同时要求陈苏当天就支付
定金 #(万元。然林华与马尚的买卖
房屋之间不存在当日支付定金 #(

万元的交易条件。因此林华就优先
购买权向陈苏履行通知义务时的确
存在瑕疵。
其次，陈苏在庭审中自认其系

非沪籍单身人士，且根据现行政策
其一人作为买受人时属限购对象。

根据该事实，即使陈苏在林华告知
同等交易条件后行使优先购买权，
也会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取得系争房
屋的产权，因此陈苏并未因为林华
履行通知义务有瑕疵而造成实际的
损失。

再次- 陈苏认为其与上海籍女
儿共同购买房屋则并不限购的问
题。然而一方面陈苏并未就此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系一种法定权利，有着
严格的主体限定条件，只有房屋的
承租人才可以享有，本案中享有优
先购买权的为陈苏一人，其女儿并
非系争房屋的承租人，不享有优先
购买权。

!法院判决"驳回陈苏要求林华
赔偿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万元的诉
讼请求。

上海敏诚善律师事务所主任、
房产专业律师 郑健 *法律咨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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